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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永祥（系绍兴市荣天箱包有限公司新扩建
厂房1#、2#、3#工程项目承包人）：

你涉嫌拖欠工人工资，经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现催告你自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支付
工人工资。

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
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

兴 市 马 臻 路 45 号 政 策 法 规 科 ，电 话 ：
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
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
强制执行费用将由你负担。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 2 月 17 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赵校中（系绍兴市镜湖新区凯丹针纺织厂负责人）：
你（单位）涉嫌拖欠工人工资，经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现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支付
工人工资。

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越城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马臻路45
号政策法规科，电话：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将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强制执行费用
将由你（单位）负担。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 2 月 17 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本院将于2017年3月8日

至 3 月 9 日在淘宝网（网址：
http://sf.taobao.com），公 开 拍
卖：堆于浙江金斯顿物流有限
公司仓库16号棉纱，请欲购买
者参阅拍卖网站。

案 件 承 办 人 ：
0577-88991885（池）。网址：
www.nbhsfy.cn。

特此公告。
宁波海事法院

2017年2月17日

拍卖公告

本所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
本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
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
此公告。

广东德法理（杭州）律师事务所
2017年2月17日

注销清算公告

1

债务人

开来丰泽实业（浙江）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6-11-30

本金

49,262,261.00

欠息

13,253,179.37

保证人

无

抵押情况

房产、土地：开来丰泽实业（浙江)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打网桥、后黄村的房地产，房产证号：台房权证路字第
S0003349号、台房权证路字第S0003351号、台房权证路字第S0003279号、台房权证路字第S0003277号、台房权证路字第S0003278号、台房
权证路字第S0003390号，建筑总面积19271.1平方米；土地证号：路国用（2008）第00190号，土地面积41958.79平方米。

原债权借款协议

2014年（路桥）字0007号、2014年（路桥）字0016号、2014年（路桥）字0035号、2014年（路桥）字0070号、
2014年（路桥）字0090号、2014年（路桥）字0160号、2014年（路桥）字0161号、2014年（路桥）字0176号、
2014年（路桥）字0179号、2014年（路桥）字0180号、2014年（路桥）字0232号、2014年（路桥）字0233号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开来丰泽实业（浙江）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贵溪市金诚工
贸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开来丰泽实业（浙江）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开来丰泽实业（浙江）有限公司及其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

2017 年2月17日
单位：元

联系电话：孙先生13336760637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暂

按判决之日汇率折算，具体以法律规定为准），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贵溪市金诚工贸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
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本公司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委托，公开拍卖以下拍卖标的，如相关当事人对本
次拍卖标的有异议，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5日向委
托方提出书面异议。

一、拍卖标的：浙江怡可能源有限公司等25户
剩余债权项目【截至2017年2月13日，该债权本金
合计为24,647.44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述债权情
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本次
拍卖设有保留价。

二、拍卖时间：2017年2月24日上午9时至下
午17时（延时的除外）。

三、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查阅资
料，有意竞买人请向本公司或委托方垂询。本场
拍卖为在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线上拍卖，竞买人请
在 2017 年 2 月 23 日 16 时前登陆淘宝资产处置平
台（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报名参拍并
交纳200万元竞买保证金，具体保证金交付流程可
以联系淘宝客服，客服电话：400-822-2870。

特别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主体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

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拍卖标
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

（2）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

（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
的的主体；

（4）其他情况见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该债权的
相关挂网文件。

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
的，后果自负。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淘宝资产处置平台
（http://zc.paimai.taobao.com/）

五、咨询地点：杭州市平海路 58 号平海旺角
1106室

六、联系电话：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钟先生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2月17日

拍 卖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7年2月17日

（2017）浙0327破6号
本院于2017年2月9日根据苍南县宏泰医药有限公

司管理人申请，已裁定终止苍南县宏泰医药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苍南县宏泰医药有限公司破产，并
继续指定温州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3月24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地址：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392号后座三楼，邮政
编码：325800，联系电话：0577-64710033、13958755387，
联系人：潘传德），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企
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被宣告破
产后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3月30日上午9时
正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
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破7号

本院于2017年2月9日根据浙江盛基药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申请，已裁定终止浙江盛基药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
执行并宣告浙江盛基药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继续指定温州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7年3月24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苍南县
灵溪镇玉苍路392号后座三楼，邮政编码：325800，联系电
话：0577-64710033、13958755387，联系人：潘传德），申报
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
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该公司被宣告破产后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年3月30日上午10时正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债权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12849号

林善亨、柳月仙、钟昌德、张守桃：本院受理原告黄益院诉
被告林善亨、柳月仙、钟昌德、张守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29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852号

章渊、虞皓婷：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485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623号

李荣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市支行诉被告李荣平、李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5月22
日8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0605号

郑存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柳市支行诉被告郑露露、郑杨杨、林拉克、郑存荣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5月
22日14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706号

黄淑芬、王丽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黄微丽、黄淑芬、王丽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5月
22日10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52号

林海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诚信支行诉被告林湘金、林海丽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5
月22日9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826号

赵云雷、瞿爱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城支行诉被告赵云雷、瞿爱萍、赵锋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782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711号

黄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黄忠钱、高小芬、黄琴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5
月22日9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396号

牟爱云：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柳市支行诉被告倪林福、孙冬云、牟爱云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5月
22日10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5696号

禄劝金威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泉博诉被
告禄劝金威置业有限公司、戴锦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24日下午14时30分在
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172号

张海军：本院受理原告许标诉被告张海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
告提供的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归还借款
1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296号

宋明星：本院受理原告夏雪华诉被告宋明星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告提供
的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欠款143789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221号

居于沁、李刚：原告范
育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
院判决：被告居于沁、李刚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范育强借款
5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
4月7日起按月利率2%计
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
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 0481 民 初
5221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陈群贤：本院受理原告海宁

市硖石圣曼诺皮革制衣厂诉被告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公
司、陈群贤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初5164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令:1、被告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海宁市硖石圣曼诺皮革制衣厂代偿款
512687.51元；并支付该笔代偿款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2、案件受理费8926元，由被告海宁曼哈顿
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海宁曼哈顿服
饰有限公司负担（该款原告已垫付，由被告海宁曼哈顿服饰
有限公司直接给付原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周燚（公民身份号码330481198302053013）：本
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海昌雪辉皮草行诉被告周燚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2017）浙0481民初182号】，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你
立即支付货款35548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
海宁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姚建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俞
金华、人民陪审员吴胜平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7年5月
29日14时正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660号

李美雅、金小洪：原告汪月莲诉被告李美雅、金小洪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二被告立即归还借
款人民币10万元整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12月26日至
2016年11月25日止利息22000元，从2016年11月26日起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被告方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本案定于2017年5月8日上午9点整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157号

吴雪林：原告欧巧云与被告吴雪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503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书、关于预交上诉费
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386号

潘浩：本院受理原告李兰芬与被告潘浩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83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末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896号

贾建福、方锦建：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陈飞鸳、左红梅、方伟及你
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的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的15日与
30日，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4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968号

罗春蜜：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的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次
日起的15日与30日，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4日8时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刘允平、廖新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刘允平、廖新平进入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
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190号

徐友花、浙江开源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支行与被告徐友花、浙
江开源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
91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099号

夏莲英：本院受理审理原告陈素花诉被告夏莲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02民初110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585号

张美丽、卢建锋：本院受理审理原告祝小鹏诉被告张美
丽、卢建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658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628号

陈杰、曾辉芬：本院受理审理原告胡晓平诉被告陈杰、
曾辉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76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8936号

张志高、毛强：本院受理原告黄旭东诉被告张志高、毛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
(2016)浙0782民初08936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
费用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187号

陈建荣、陈新旺：本院受理原告邓秋仙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
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69845元并承担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2017年5月2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785号

贾彐珍：本院受理原告李良慧诉被告贾彐珍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67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530号

盛礼安、盛东亮：本院受理原告潘文豪诉
被告盛礼安、盛东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65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

被告知人: 许方宝（330327198205050431）
地 址: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876-878

本机关因你单位已违反了《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
工规定〉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使用童工，已于2016
年5月20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苍人社监罚字

〔2016〕5号），在邮寄送达未果之后，于2016年6月2日公
告送达，已发生法律效力。你在规定期限内即未申请行政
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
定，现催告你单位立即履行如下法定义务：除履行本机关
对你单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罚款 20000 元外，从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苍人社监罚字〔2016〕5号）第十六日起
至你单位履行之日止，按日加处百分之三罚款，加收滞纳
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的规定：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过金钱给付的
数额）。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于10日内到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苍南县支行缴纳罚款，地址：苍南县灵溪镇
江湾路商业城九号楼（缴款书中注明执法单位名称，单位
代码580501，缴款账号1004514536100100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
定，在收到催告书后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要陈
述、申辩的，请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机关提出
（地址：灵溪镇河滨东路168号四楼，联系人：曾瑞群、庄孔
盛，电话：64784661）。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单位仍未履
行行政处罚的，本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将申请苍南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2月17日

苍人社监罚催字〔2017〕01号


